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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蔣乃辛  孔文吉 

決議：照案通過。 

二、霾害對臺灣影響越來越大，惟教育部對空污假的標準太過嚴格，在空污紫爆來臨時，許多學童

仍在戶外上課，顯見空污停課標準彈性不足。 

爰要求教育部應協調環保署，自 105 年 1 月起全面要求學校升空品旗或以其他警示方式，一

旦達到警示標準，空氣不良時，學校應減少或取消學童的戶外活動。 

提案人：鄭麗君  田秋堇 

連署人：何欣純  黃國書 

決議：修正通過。 

散會 

 
主席：在場委員人數不足，上次會議議事錄稍後再做確定，現在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處理 104 年度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預算案須經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等 3
案。 
(一)教育部函送國立臺灣大學「世界大學聲譽排名」專案報告案。 

(二)教育部函送「國立宜蘭大學學雜費及住宿費調整案」專案報告案。 

(三)教育部函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辦理赴澳洲海外實習」及「國立澎

湖科技大學辦理赴澳洲海外實習」專案報告案。 
二、審查委員陳碧涵等 25 人擬具「藝術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振昌

等 16 人擬具「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士葆等 29 人擬具「

大學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 29 人擬具「大學法

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委員陳碧涵等

17 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委員陳淑慧等 29 人擬具「教保

服務人員條例草案」案。 
主席：現在進行法案之提案說明。本席有藝術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

案的提案，所以在主席台進行提案說明。 

首先，藝術教育法是在民國 86 年公布實施，它為我國的藝術教育奠下很重要的根基。我們一

直強調德智體群美，而且五育要並重，在同年有了本法之後，藝術跟美感才開始有了法源依據

，可是本法已經有 15 年沒有修正，其中有許多內涵在現在的全球趨勢及變化下已經不符需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理事長梅爾曾經強調過，美感教育以及創造力對兒童和青少年很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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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它可以促進文化的多樣性，同時在學子的身心發展、情緒平衡跟人格發展都具有關鍵的重要

性。藝術跟美感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藝術家，更重要的是在薰陶的過程中開啟人類所有的感官

潛能，而且它可以提升我們的創造力。這樣的創造力就是人類與其他動物間很大的差異所在，

也是人類可以提升幸福生活的希望。 

本法過去很強調培育具專才的藝術人才，但是很欠缺美感教育的啟發與國人美感涵養的提升

，尤其很抽象的層次要如何落實、怎麼樣啟發潛力以及如何提升我們的品味，對教育現場是很

大的挑戰。本席上任以後教育部也因應本人的提議，在 102 年公布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

期五年計畫，而且本計畫現正如火如荼的推動，但是我們檢視本法後可以發現，裡面並沒有就

美感教育中所謂的素養，以及美感教育應該在校園如何跟藝術教育共同融入或各司其職妥為規

範。所以本席提出修正草案，希望能夠達到下列目的，第 1 個，使藝術教育的目的更為全面及

完善，並納入美感素養及美感教育的核心內涵；第 2 個，改善學校專業藝術教育經費來源不穩

定的問題，給予美感教育所需經費的法源依據；第 3 個，穩定中小學藝術才能班教師的薪資，

尤其是兼任教師的待遇跟服務條件；第 4 個，彌平學生藝文美育浸潤的城鄉差距，因為在偏鄉

教育中，藝術專業跟美感涵養的師資非常缺乏；第 5 個，豐富及彌補體制內藝術與美感教育資

源的不足，特別是希望能夠強調創作及其衍生的智慧財產權，再者這樣的概念應該透過平常的

藝術教育跟美感教育讓學生了解。 

藝術教育跟美感教育能不能夠成功，最重要的是教育人員以及公務體系中可以掌握決定權的

人；他們應該參與跟體驗美感活動，這樣子他才有可能因為了解及有共識，從而在推動政策的

時候給予支持。本席希望能夠通過藝術教育法的修正條文，使藝術教育的運作更有保障，並使

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的 4 個目標─美力國民、美化家園、美善社會及美感續航可以真正的一步

一步落實。以上是本席對藝術教育法的立法說明。 

其次，本席還有提案訂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而且本條例也是行政院的優先法案。事實上有

很多教保人員不斷跟委員們反映，因為其中有很多事項待規定。在幼托整合之後由於幼兒照顧

法的規範，因此衍生出必須在 3 年內明文確定法源的問題。過去幼教師跟教保員是採兩軌培育

制度，我們希望本條例施行後可以暢通轉銜機制，也期盼能夠讓優秀的教保人員成為幼教師，

並進一步整合規劃教保服務人員的職前培育課程。不管是在職或是職前培育都要有實際的效益

，而且他們不需要不斷重複修習類似的科目；我們應該針對他們增能的需求提出具體而有效的

課程，建立具有連貫性跟層次性的職前跟在職培育制度；尤其是對於未來的老師在校期間接受

職前教育，我們應該檢視現在的師資培育辦法是不是有與時俱進。我們要培養的孩子是未來的

人才，所以應該在本條例中納入更為先進及開明的師資培育課程內容。本席期望本條例可以順

利通過，使得幼教師資等各種法令都可以完成，而不是只有其中 1、2 個法通過，可是其他法令

沒有完整而且配套通過，這樣我們才能夠保障教保人員的權益。很多幼教師資對自身工作環境

的人性化跟生涯規劃有很高的期許，所以本席提出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也希望能夠完成立

法。以上是簡短的立法說明。 

其他提案委員均不在場，所以省略立法說明。 


